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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指南及建议 

      

 

 

 

 

 

 

 

 

 

 
 

（2023 年 4 月更新，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并替代过往版本）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开发并运营蔚蓝地图数据库：通过政府

官方渠道采集公开的环境信息，将其整理纳入一个用户友好的网站，方便利益相关方检索环境

信息，依法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工作，助力构建多方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的改善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蔚蓝地图数据库同时为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企

业”）提供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开的平台。企业可以针对蔚蓝地图收录的所有数据自主披露相关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针对违规问题的整改措施及环境合规现状，也可以通过蔚蓝地图向社会公

开披露提升环境绩效、落实节能减排措施等相关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企业主动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政府、采购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公众等利益方及

时全面了解企业表现，助力多元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践行绿色采购、绿色投融资和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同时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市场公平性，激励企业持续提升环境绩效，加速绿色

低碳转型。 

 

 

 



一、信息披露流程 

企业可通过蔚蓝地图网站企业账户中的信息披露栏目，自行在线提交文件1。同一栏目可

以多次提交资料。 

信息披露为企业落实环境信息披露主体责任的自主行为，提交的资料将自动通过蔚蓝地图

网站和 APP 公开发布，IPE 不对企业披露的资料进行审核。 

信息披露操作页面见下图。 

 
 

 

 
1 如企业已经通过蔚蓝地图网站以外的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开披露相关文件，可以向 IPE 提供链接。 



三、信息披露要求 

3.1  通用要求 

a. 情况说明与整改资料，建议与记录涉及的建设项目或污染因子相关； 

b. 由企业出具的文件均建议加盖企业公章；由政府或第三方出具的文件，建议提供加盖政

府或第三方公章的版本；  

c. 如文件涉及不便公开的信息，建议自行打码或处理后再上传； 

d. 备案证明、转移联单、许可资质等资料，建议提供在有效期内或新近取得的版本。 

3.2  针对不同类型数据的披露建议 

a. 环境监管记录 

“环境监管记录”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环境、人民政府、住建、

水利、国土资源、气象等，下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 信息公开和公

众参与，通过官方平台，信用平台网站等，依法披露的企业环境违法和/或违规信息。 

环境监管记录类型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污染物 

（超标排污）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排放污染物 

（超总量排污）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5. 最近一年排放总量计算过程及结果2 

未按规定设置排污口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整改后现场照片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去向 

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1. 情况说明 

 
2 如企业已披露整改完成后的年度 PRTR 表单、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或排污许可年度执行报告，且记录涉及的污染物排

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在情况说明中提供公开链接后，可以不提供。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
https://www.ipe.org.cn/GreenSupplyChain/PRTR.html


环境监管记录类型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5.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管理台账 

6.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要求采取 

污染防治措施 

1. 情况说明3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未按规定开展危险废物 

贮存、处置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危险废物未合规转移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委托利用、合规处置合同 

4. 最近一年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5. 最近一年的 1 份危废转移联单 

6.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未按规定开展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一般固体废物未合规转移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委托利用、合规处置合同 

4.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固体废物转移台账 

利用暗管旁路等方式排放

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

准） 

5.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6.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排放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3 如企业电子台账在企业自建信息管理系统或第三方平台，无法下载文件的，可以提供管理系统网页的截图。 



环境监管记录类型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未按规定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或环境影响登记表4 

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记录所涉及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建设单位向社

会公开验收报告的截图5 

未按规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其评估验收结果 

未按规定披露环境信息 

1. 情况说明6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按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最近一年的 1 份演练记录 

未按规定建立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记录所涉及的管理制度及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规定建立 

环境管理台账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相关环境管理台账 

未落实备案/报送/登记等

规定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未按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1. 情况说明 

 
4 如企业的建设项目类别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未作规定，属于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项目，

在情况说明中注明后，可以不提供。 

5 如企业环评类别不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在情况说明中注明后，可以不提供。 

6 情况说明中需提供信息披露平台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2/W020210928608333204642.pdf


环境监管记录类型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取得排污许可 

排放污染物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未按规定安装、使用、维

护自动监测设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7 

5. 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的网站链接

或截图8 

6. 最近 3 个月每月 1 份自动监测设备的环境管理台账 

未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行监测数据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 

自动监测设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未按规定对周边环境 

进行监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

准） 

未取得排水许可证 

排放污水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水许可证 

移动源排放不合格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未按规定开展雨污分流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 

 
7 如企业已在情况说明中写明在线监测数据公开链接，可以不提供。 

8 如企业自动监测设备未被要求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可以不提供。 



环境监管记录类型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未采取事故应急措施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

准） 

4.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 

违反禁止性规范（“禁

止”、“严禁”、“不

得”、“不准”等）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或

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

作假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最近一年的 1 份培训记录9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

成损害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最近一年的 1 份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含相关区域环境质量标

准） 

4.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因双超（超标、超总量）

问题被列入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名单 

1. 情况说明 

2. 双超问题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排污许可证（副本）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4. 最近一年的 1 份相关污染物监测数据 

5. 最近一年排放总量计算过程及结果（仅涉及超总量问题时） 

6. 清洁生产审核报告及其评估验收结果，或审核计划与审核进度 

以上未包含的 

其他违规类型 

1. 情况说明 

2. 记录所涉及的环境行政执法文书 

3. 整改后现状合规证明 

 

 
9 需提供与记录所涉及问题相关的管理制度与人员培训。 



b. 限期整改 

“限期整改”，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

知》（环环评〔2020〕19 号），因排污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暂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并

下达的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 

(一)“不能达标排放”类，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不符

合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排污单位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有关地方 

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别要求的。 

(二)“手续不全”类，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未办理环境影 

响登记备案手续，但是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获得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 

的相关证明材料的，或者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除外。 

(三)“其他”类，如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

联 

网，未按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等。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中列明的问题及整改

措施解释说明 

2. 排污许可证正、副本 

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如《情况说明》中已涵盖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的链接，可以不提供 

3.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c. 双随机（“双随机、一公开”） 

“双随机”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对生态环境领域的计划性检查（包括日常监督管理检查、监

督执法检查、专项检查和部门联合检查等活动）采取随机抽查后，依法公开的检查时间、内

容、结果等信息。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被抽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

况、排污许可制度落实及证后执行情况、碳排放情况、辐射安全项目管理情况、固体废物及危

险废物管理情况、化学品环境管理情况、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及环评单位报告（数

据）质量、建设项目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情况、环境安全隐患情况等。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4/t20200407_773132.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7/t20210716_847363.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7/t20210716_847363.html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

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d. 限停产 

“限停产”指因环境治理需求，地方政府或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

停限产企业名单，淘汰落后设备名单，以及关闭、转产等企业名单。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限停产发生的原因、限停产措施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e. 监察 

“监察”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执法过程，依法披露的检查情况与结果。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监察执法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f. 事故/事件 

“事故/事件”指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察等政府部门依法公开的生产单位在经营活动中

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间接社会损失的督办通知或调查报告等信息。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事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调查报告 / 

3. 证明文件 针对事故/事件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g. 安全监管记录 

“安全监管”指各级应急管理、安全监察等政府部门依法公开的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和/或违规信息。 

建议披露的文件清单 备注说明 

1. 情况说明 企业针对安全监管记录发生的原因及整改措施进行解释说明 

2. 证明文件 针对《情况说明》中所列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证明文件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gkzhudongfalvfagui/gkzhudongfalv/202203/20220316_765193.html
https://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gkzhudongfalvfagui/gkzhudongfalv/202203/20220316_765193.html


h. 自动监测 

“自动监测”指企业按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后，通过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公开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

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企业可以对自动监测异常数据提供情况说明，如设备维护、停产、启停炉等状态的说明，

IPE 将据此对异常数据进行修约；如确为排放超标，可以对超标情况及整改措施进行说明。此

外，企业也可以对设备安装、使用、维护、联网及数据传输情况进行说明。 

 

i.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水、大气、

噪声、土壤等污染防治法律，地下水管理、排污许可管理等行政法规，以及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依法确定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包括水环境重

点排污单位、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噪声重点排污单位、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以及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 

同一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类别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 

企业可以对列为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的原因，污染物总量控制情况，环保设施运行点检情

况，主动履行的减排措施等进行说明。 

 

j. 监督性监测 

“监督性监测”指环各级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为监督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和自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组

织开展环境监测活动后，依法公开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结果。 

企业可以对全年生产天数、监督性监测监测频次、达标情况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等

进行说明。 

 

k. 政府绩效分级 

“政府绩效分级”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

技术指南（2020）》，对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的绩效分级结果，主要包括 A\B\C\D 级，以及引

领性企业及非引领性企业。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实施差异化管控，评为 A 级和引领性的企业，

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B 级以下企业和非引领性企业，减排力度应不低于指南要求。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1/29/content_5583525.htm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404/t20140425_271040.s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212/t20221201_1006540.html?keywords=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96407.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96407.htm
https://www.ahhuoshan.gov.cn/public/6597441/34901060.html
https://www.ahhuoshan.gov.cn/public/6597441/34901060.html


企业可以对 “一厂一策”应急减排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进行说明。 

 

l. 正面清单 

“正面清单”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

动差异化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及各地具体规定，依法公开的纳入

正面清单管理的企业名单。 

根据《指导意见》，对正面清单企业原则上不主动进行现场调研指导，正面清单企业被列

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专项检查范围的，以非现场方式为主开展执法

检查。正面清单企业对因非主观过错导致的违法行为，主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或

者对发现的环境风险隐患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正

面清单企业初次环境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企业可以对装备水平、达标排放情况、排放总量情况、监控系统联网情况、环境风险管理

能力、环境信息公开情况、环保信用评价结果等环境守法情况进行说明。 

 

m. 限停产豁免 

“限停产豁免”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

术指南（2020）》及各地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控要求，公开的重污染天气限停产豁免

企业名单。名单中的企业在地方执行秋冬季错峰生产计划，或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实行

相应的自主减排或豁免管理。 

企业可以对大气污染物自主减排措施等进行说明。 

 

n. 清洁生产审核 

“清洁生产审核”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公布的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以及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

企业名单。 

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办法》，清洁生产审核分为自愿性审核和强制性审核。国家鼓励企业

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4/t20210423_830095.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4/t20210423_830095.html
https://www.ahhuoshan.gov.cn/public/6597441/34901060.html
https://www.ahhuoshan.gov.cn/public/6597441/34901060.html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1904/t20190428_701287.s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qjsctx/qwfb1/202112/t20211202_1306677.html?code=&state=123


企业可以对原材料替代、淘汰落后产能、产业升级、能效提升、资源能源循环使用、先进

污染防治技术应用等清洁生产措施进行说明。 

 

o. 突发事件风险 

“突发事件风险”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对可

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进行的环境风险分级。适用对象为涉及生产、加工、使用、存储或

释放《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附录 A 中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的企业。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的含义为：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风

险类型涉及大气，水，其他；风险级别包括重大、较大、一般。 

企业可以披露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制定的应急预案与相应的演练情况，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等。 

 

p. 环评 

“环评”指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公开的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受理公示信息、拟审

批公示信息，以及审批公示信息。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other/qt/201802/t20180207_431020.shtml


3.3  自主披露其他环境信息 

若企业希望披露节能减排案例等其他蔚蓝地图未包括的数据类型，请通过信息披露-环境信

息自主披露-其他环境信息上传。 

自主披露的环境信息举例： 

（一）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础信息； 

（二）企业环境管理信息，包括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

保信用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包括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排

放，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生、贮存、流向、利用、处置，自行监测等方面的信息； 

（四）碳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排放设施等方面的信息； 

（五）生态环境应急信息，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方面的信

息； 

（六）节能减排案例，淘汰落后产能案例，能源替代案例等良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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